
苏州市职业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 

公    示 

 

根据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印发的《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5

年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和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等工作的通知》

（苏教办高函〔2025〕2号）工作要求，我校对 2025年备案高等学

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公示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示时间：2025年 2月 27日—3月 7日。如有异议，请与继续

教育学院周老师反映。电话：0512-68626087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职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2月 27日 

 

 


